
附件 2

2019 年海盐县化肥定额施用承诺书（范本）

2019 年计划种植 面积 亩,自愿参加化肥使用

量定额制，现承诺如下：

1.化肥实名购买、定额施用。

2. 作物整个生育期化肥施用总量不超过定额标准，化

肥总量不超过定额标准 公斤/亩（折纯），其中氮肥不

超过

公斤/亩（折纯）。

承诺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